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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关于教师道德的评价存在两个矛盾的现象，一是教师社会声誉下降与教师呼吁

道德减负并存，二是好人与好教师在“应试教育”下相互冲突。教师是否应该是好人成为

了一个问题。忽视或弱化教师的个人道德是现代学校教育的工具化、技术化与功利化的后

果。面对教育体制的不道德，教师仍应该是好人。教师道德评价的框架和内容从个人—职

业、公共—私人两个维度可以概括为私德、公德、师道和师德（专业伦理）这四种类型。

教师道德评价的重点应该是教师德慧，即一种基于公共教育责任的价值立场处理不同类型

的教师道德的平衡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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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教师是好人吗？ 

 

“为人师表”是我国社会对教师道德的传统要求，也是《中小学教师职业道德规范》

的重要德纲。社会各界也强调教师要在“为人”上成为世人 的表率。教师要为人师表，应

该是有道德的人。好人是品行端正、心地善良的人，亦即有道德的人。所以，教师应该是

好人。“为人师表”的社会师德观对教师的评价持一种“好人”的标准。这一标准看重教师

的人品，或者说个人道德。 

但是，教师是好人，在今日却成为了一个问题。 

（一）社会与政府：教师声誉下降与反复强调师德 

当前社会舆论纷纷指责教师缺德的个别现象，认为当前教师道德水平下降了，有违“为

人师表”的教师形象，如媒体报道的“禽兽教师”、“收礼教师”、“无良教师”尤其是禽兽

校长们等等现象。 

政府也因此而大力加强师德建设。一方面不断出台有关师德的政策。2008 年颁布了新

版《中小学教师职业道德规范》。2010 年的《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

（2010-2020）》中，专门强调教师的行为准则和师德的要求，要求将师德表现作为教师考

核、聘任（聘用）和评价的首要内容。2013 年 9 月，教育部颁发了《教育部关于建立健全

中小学，师德建设长效机制的意见》，则难免让人不联想到近年来经媒体曝光而被社会批评

的个别教师的不道德行为。2014 年 1 月又颁布了《中小学教师违反职业道德行为处理办法》，

明确对侮辱、体罚、收礼、性骚扰、有偿补课等行为要进行处分。另一方而，政府大力宣

传师德模范，比如由光明日报社和中央电视台联合主办的“寻找最美乡村教师”大型公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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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各级各类学校进行的评选“师德标兵”活动。表彰和宣传的师德模范都是那种“只

讲奉献不求回报”，燃烧自己，照亮别人的“蜡烛”。 

批评“禽兽教师”、“收礼教师”、“无良教师”，宣传“最美乡村教师”、“师德标兵”，

这一贬一抑之中，社会和政府的师德观不言自明。他们认为，教师应该是好人，高尚的人，

现实教师的言行让他们抱怨教师道德水平急剧下降，不再相信“教师是好人”的传统认识，

因而强调大力加强师德建设。 

(二)教师与学者:教师道德减负与提倡专业伦理 

但是教师和学者对于师德的态度与社会公众却有所不同。他们认为教师应该遵循专业

伦理，不应对教师个人道德提较高的要求。当然，还没有人敢公开说教师不应该是好人。

作为当事人的教师自称是“弱势群体”，抱怨社会赋予教师过高的道德要求，尤其是与教师

过低的经济收入和政治权利相比，控诉媒体对教师的“道德绑架”。“老师也是人啊”!这一

感叹的含义非常丰富:或者说教师也有七情六欲，或者说教师的道德水平与普通人一样，总

之，社会不要给教师太过分的要求和约束。教师在生活中犯点人的错误，这是完全可以理

解的。 

学术界也有不少人认为“教师不是道德家”，现在社会给教师的道德要求太高了。有人

认为，教师首先必须是有道德的，但不应该把教师当成是道德的化身，实际上，教师不可

能也没有必要成为道德的化身，尤其在价值多元的时代。因此，教师在道德方而只是常人

一个，甚至是俗人一个，以往将教师道德作为教育手段的认识夸大了教师道德的教育作用，

误解了“教师道德”与“教育道德”的关系，将对教师高标准的个人道德要求误置为普遍

的职业道德要求，从而，也使教师长期陷于道德的重负之中。
［1］

因此，有人明确要求将教

师的个人道德与职业道德区分开来，把师德明确限定在职业的边界内，主张“教师的职业

道德向专业伦理的转换”、“按专业标准重建师德规范”
［２］

，并且以美国的《教育专业伦理

准则》、《香港教育专业守则》作为范本来分析我国教师专业伦理和重构师德规范。对于新

版的《中小学教师职业道德规范》，学术界的一个重要批评就是有些教师职业道德规范没有

体现教师的职业特殊性，如“爱国守法”和“终身学习”，同时还把许多非道德规范列入其

中，如“衣着得体、语言规范、举比文明”、“拓宽知识视野，更新知识结构”等。 

“教师是不是好人”这一问题从表而看是师德边界问题，其实它是教师道德评价如何

对待与处理教师个人道德与职业道德的关系的问题，即教师道德要不要考虑个人道德?教师

职业道德或专业伦理与教师个人道德的关系是什么?这一问题还没有引起人们的关注，但在

教育实际和关于教师职业道德的政策中，两者的关系问题己经不可回避，也触及了我国学

校教育的深层弊端。 

 

二、“应试教育”下的师德悖论 

 

何谓好教师，一种普遍的观点就是:好教师就是教书教得好的教师。教得“好”的标准



是学生的成绩。好教师往往是学生成绩突出的教师。社会与家长评价好教师的标准就是学

生的成绩。帮助学生取得好成绩自然成为评价好教师的重要标准，甚至是惟一标准。师德

固然是当前教师管理的首要内容，但是“德”在教师评价中一般处于“虚”的地位，并没

有被真正看重。很多人认为，好人未必是好教师，好人与好教师没有联系。如果一个人是

好人，但是不善于独立思考，缺乏各种能力，那么他绝对成不了好教师。 

这种好教师观是一种功能论教师观。作为好人的教师是普遍意义上的个人，存在于日

常生活中的人。作为好教师的教师则是教育教学工作之中的教师，即一种功能教师。人在

社会结构中都有一个地位，这一地位赋予他或她相应的角色及其权利和责任。每一角色都

有其自身的功能。评价一个角色的好坏与否，便是看他是否履行好了他的角色功能。“功能”

意义上的“好”就是能够很好地实现所在社会结构预先设定的功能。比如，一个好农夫是

种地种得好的农夫，好厨师是做得一手好菜的厨师。以此类推，好教师就是教书教得“好”

的教师。功能论意义上的“好教师”是指教师能够很好地发挥他的角色功能，实现角色的

目的和意义。因此功能论意义上的好教师的“好”是以能否高效地实现组织结构的目的作

为评价标准。这不同于与好人的“好”，后者是以是否符合人们普遍遵循的道德规范和价值

为评价标准。 

功能论意义上的好教师的“好”取决于教师的工作性质和教师所在的社会结构，即他

所在的学校制度和教育体制赋予他这一角色的目的和意义。这一“好”就是有效地达致学

校教育的目的。这实质是一种工具意义上的“好教师”。这是一种目的一手段的功能论思维。

这一思维的致命缺点就是，如果目的的不合理甚至不道德，那么，好教师的“好”实际就

是服务于不合理、不道德的目的，那么这种工具的好还是合理的与道德的吗?那么这工具越

好，它造成的罪恶就越大。 

强调好教师的“好”的标准是学生的成绩，这是应试教育下的好教师评价标准。在“应

试教育”体制下，教师被赋予的工作目的就是帮助学生取得较高的分数。好教师的“好”

自然是针对这一目的而言。好教师自然就是能够帮助学生取得较高分数的教师。我们想象

一下这种情况:一位老师对工作兢兢业业，年年拿先进，他平时非常强调学生对教科书知识

的精确掌握，要求学生从早到晚趴在桌上不停地练习，学生百分之九十上一本线。这样的

老师在应试教育体制下就是好老师。其实我们在师德标兵的评选和宣传中，都刻意回避先

进教师事迹中与应试有关的做法，突出那些体现素质教育色彩的做法。“有的教师在当地被

奉为名师，取得了很多荣誉，很大程度上由于他班上的学生考入了名校或者全班学生的升

学率较高，但师德宣传有意识地回避这一点，而是大力渲染他带病坚持工作、关心后进生、

赢得学生和家长广泛拥戴的事迹。
［３］

 

但是，在现行“应试教育”情况下，好教师的功能论评价让教师道德陷入了一个致命

的问题:“好教师”和“好人”处于一种相互冲突的关系状态。“应试教育”是手段支配目

的的教育异化，以牺牲学生的身心发展来追求外在功利。如果学校一门心思追求学生考试

成绩的提升，而这一做法又是以牺牲学生的身心正常健全发展和透支学生的潜力为代价的，



那么现有的“应试教育”就是反教育的甚至是不道德的，于是这样的好教师的兢兢业业就

成了助封为虐。在不好的教育体制里，一位教师越是功能论意义上的好教师，就越加剧了

教育的不道德状况，成为了反教育的帮凶。“不好”意味着不道德，不具有教育性，或者反

教育。因此，不好指的是对一“应试教育”的价值评价，即目的不好。功能发挥良好的教

师，在这样一种不好的教育制度里，发挥功能越好，那么就越不道德。这就是我们时代的

“师德悖论”。 

从以下两例我们可以看得很清楚。(1)“为你好”的压力。有一些教师认为，爱学生就

要严格要求。许多老师认为，把书教好，严格要求就是最好的爱。常常会听到老师说:“布

置这么多作业就是为你好。”但是学生并不领情，有时甚至产生反感。(2)“老师，你不要

太敬业”。一位家长说:“我有些‘恨’老师是因为他们太敬业了。X 老师专门给自己所带的

一(四)班建了一个 QQ 群，白天她全身心地投入教学中，下了班就上网，经常晚上十点多还

在线，回答各位家长提出的问题。……如果老师不那么敬业，她就不会每次考完试都在班

上公布小朋友的成绩;如果 X 老师不那么敬业，她就不会关注班上每一位小朋友的考试成

绩，……”。
［４］

川这两种教师的“好”绝对符合“爱岗敬业”的要求。学生要老师不要“为

我好”，家长要老师不要太敬业了。这两种情况其实己经说明了，“好教师”的“好”并不

都能为人们所接受。 

在现行“应试教育”情况下，好教师注定是一种悲剧性的角色。在“应试教育”的学

校里，好教师就是圆满实现“不好”的“应试教育”的功能的教师。但这不应是好人所为。

如果教师愈是爱岗敬业，那么这就让应试教育愈加损害学生的身心发展，好教师本身就不

道德了。毁人不倦的教育下，好教师还是好人吗?好教师在当前应试教育下不是一个好人，

或者说好教师不一定是有道德的教师。因此，现实的情况是，不是好教师与好人没有关系，

而是好教师与好人产生了冲突。好人与好教师在“应试教育”中的冲突让“好教师”标准

去道德化了。 

好人与好教师的冲突就是素质教育与“应试教育”的冲突的结果或者反映。作为好人

的教师看到学校教育对孩子们的折磨，人的良心会阻比他们的行为，但是制度核定的“好

教师”要求他们必须如此做。这一冲突不仅暴露了现行教育体制的反教育性，也为教师带

来了很大的困扰乃至职业认同危机。 

 

三、“好教师”去道德化的现代性反思 

 

“好教师”标准的去道德化是现代社会的必然现象。现代社会的发展是一个工具理性

化的过程，一个如何用最少的资源来满足个人的欲望的方向发展的过程。工具理性

(Instrumental Reason)是指我们在行为处事中计算如何最经济地使用各种手段达到目的时

运用的合理性;效率(或效益)最大化是工具理性成功的标准;效率优先于道义。“工具理性”

强调目的和手段的清楚划分，这也是事实与价值的区分。
［５］

用工具理性衡量一个行为是否



合理，在于行为者所使用的手段是否能够达到他的目的，而目的和手段本身合理与否(即隐

含的道德价值与规范)却不加考虑。现代发达科技，不只是给人们提供了丰富的物质享受，

同时也助长了工具理性的发展，并使人类以此作为惟一标准来认识世界和处理事务。工具

理性在科学技术、商业、策略行为中发挥了巨大作用，但它扩展到学校教育、公共事务等

人与人交往的领域时，就扭曲了这些事物的本质，使之产生了“去道德化”的结果。 

好人与好教师的冲突源于当代教育的工具化。一般认为，教育是社会和国家借此可以

保存、延续、进步，个体借此可以获得某种素质而在未来上“幸福”“完满”的生活的工具。

［６］
在现代学校教育国家化背景下，教师不能决定自己的工作目的，但是却被要求履行好自

己的角色，即成为一个出色教学工具，发挥好教书的功能。教师自身也是工具。在工具理

性主导的现代学校管理与教育体制中，教育的工具化意味着教师评价自己的工作是依据学

校赋予他的目的和人物而定的。这样，好教师的好是一种工具意义上的好。如果他服务于

不好的目的，那么这工具越好，它造成的罪恶就越大。工具主义教育的去道德化无视或漠

视教育的道德本性。 

好人与好教师的冲突源于当代教育的技术化。教育的工具化推动了教育的技术化和专

业化。现代学校追求教学的有效性，“试图运用技术和技能，试图通过教育过程的程式设计，

以提高教育教学行动的效率。教师的‘好’似乎只反映在对于专业知识和教学技能的掌握

上”。
［７］

今天，人们把教师的职业就视为一种专业，特别强调专业技能的训练。一个好教师

就是他掌握了比较高超的教学技能和学科知识，能够教好书。教师的培养和培训自然也就

越来越强调教师的教学技能训练，让教师成为好用的“工具”。好教师就是好的工具，这与

好人没有关系。好教师就是板书漂亮、技能超强的人，当然最终是帮助学生获得高分的教

师。现代教育的专业化把教育视为一种无关道德的训练。人们更多地是“把教育仅仅看作

是一种程序性的教育，仅仅是一种教学技能或操作性的教育，是一种建立在程序所需要的

规则之上的教育，教育仅仅重视程序的可操作的规范性，而忽略了教育的实践的目的性。”
［７］

教书不育人成为当前学校教育的病疾。 

好人与好教师的冲突源于当代教育的功利化。当代教育的市场化更加剧了教师的去道

德化情况。教育市场化的背景下，好教师自然是能够带来较高生产效率的教师。“学店”的

隐喻揭示了当前学校组织遵循的功利论准则。学校既要考虑家长的利益，也要考虑地方政

府、学校自身的利益。如果学校成了超市、商店，那么校长成了老板，教师成了店员，学

生成了顾客，课程、教育是店里货架上摆放的商品，教育成为一种教师、管理者服务下的

消费过程，孩子上学成为家长到学校的一种消费。在这样一种教育体制里，好教师的标准

也自然就是能够招揽顾客，以满足顾客需求为至高目标的好员工。顾客的需求就是高分。

因此，教师也受到家长和学生的支配。正是屈服于传媒、家长和上级主管部门的压力，教

师丧失了自己作为教育专业人员的专业自主性。家长择校是为了子女能够在未来的社会竞

争中取胜，好的学习成绩意味着能够考上好大学，获得好的职业和好的前途，成为人上人，

这种简单、实用的教育价值观，得到学校的迎合和肯定。学校作为专门的教育机构，本来



应该以正确的教育价值观加以引导，但是他们对此保持沉默。也许这是一种无奈。在利益

的驱动和社会的压力之下，学校己经丧失了自己的专业自主性、公共性和道义感，沦为家

长和强势利益主体的共谋与工具。 

因此，在“应试教育”体制下，好教师与好人必然存在冲突，这是现代社会工具理性

压倒价值理性的必然产物。强调学生成绩是应试教育的特征。教师自身的生存，教师获得

的好评与差评，都与学生的成绩捆绑在一起。在教育市场化下，学校成为了一个功利性的

筛选机构、工具性的考试机构、人力资本的生产基地，教师成为了技师或培训者。尤其在

推行绩效工资改革之后，众多学校更是将教师待遇与学生分数紧密结合，分数至上的“应

试教育”更是地位牢固、控制整个教育体系。教师的任务就是监管学生，传授知识，训练

技能，帮助学生取得较高的分数和值钱的文凭。好用的工具才具有好的市场价值。在“应

试教育”体制下，好教师并不需要“身正”，而只需所教的学生“分高”。至于你用的手段

是否符合教育特征，是否符合学生身心发展，都不重要。 

 

四、教师作为“好人”的必要性 

 

教师的“好”的标准取决于教师所从事的工作和所服务的学校的性质。好人与好教师

的冲突也是教育与其寄身的学校之间的冲突，即道德的教育与不道德的教育体制。教育的

道德本性要求教师必须是好人，并且以此抗衡当前学校组织与教育体制的不公不义。 

(一)教育是一种道德实践 

教育不仅是传递知识、训练技能的过程，也是一种道德实践。英国教育哲学家彼得斯

(Peters)认为，教育活动兼顾三大规准才算是合理的:合价值、合认知性、合自愿性。
［８］

其中合乎价值性即强调教育是一种价值传递与创造的活动，一切教育的活动，必须是有价

值的，至少应该是合乎道德价值的。合乎自愿意味着一切教育工作要符合学生的身心发展

能力来进行。不符合这三大规准的教育活动是反教育的。 

如果教育是一种道德实践，那么教师本身应该是有道德的。“教育和教学都是道德事业，

不仅具有道德的目的，而且必须以道德的方式进行。教师因此是道德主体。教师的教育实

践是道德性的实践。教师的日常教育行动必须有道德原则的约束，必须符合道德要求，必

须承担道德责任。”
［７］

因此，教师道德评价既应该考虑教师作为教师的专业道德，也要考虑

教师作为好人的道德品质。一个好教师应该是有道德的教师。因此，好教师不仅具有良好

的专业伦理，也应该是一个“好人”。 

从现实情况来看，虽然教师对教育体制现状有诸多的不满，但是大多数教师都是在认

真负责地工作，这是一种职业良心或个人良知的驱动。教师的良心是维系学校的教育特质

和平稳运行的重要保证，更是抵制不良学校制度侵蚀教育专业伦理的最后屏障。 

(二)教师个人道德是教育的途径和手段 

讨论教师道德要区分职业伦理与个人道德是因为教师生活在不同的空间。教师的职业



活动是发生在学校这一公共场合里，而个人道德既可能存在于这一场合，也可能存在于其

他公共场合与私人场合，因为它是一种普遍的道德规范。如果我们强调“为人师表”中的

“为人”是普遍道德，那么要求教师具有较好的个人道德既可能在私人领域存在，也可能

在学校这一公共场合存在。这样，教师整个活动领域几乎没有自由可言，时时刻刻都要“为

人师表”。这就是学界批评的道德重负。我们通常所说的“为人师表”是针对学校这一场合

而言的，《中小学教师职业道德规范》中的“为人师表”还不属于个人道德。教育界认为的

教师的道德重负就是因为不区分个人道德与职业伦理的结果。因此，职业的归职业的，个

人的归个人，这是比较合理的选择。 

但是，教师个人道德发挥教育作用能够在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之间做出截然不同的区

分吗?从教育活动范围看，教师的个人道德虽然属于私人领域的问题，但是一旦教师的行为

对学生可能造成某种影响，那么这种个人道德就不是私人的事情了。比如，一个教师对于

自己的学科教学很负责，他的学生也喜欢他，也能够从他那里学到东西，但是在校外或者

私人生活领域内，他的所作所为却与学校支持并且宣教的价值标准不同。也许我们说，这

是别人的私事，可是如果家长与学生知道他在私人领域的所做所为，可能就会提出抗议了。

他们绝对会认为教师的这些私人的不检点行为肯定会对自己的孩子带来不好的影响。教师

道德因私人领域与学校这类公共领域的道德差异而形成人格分裂，这对学生没有好的影响。

因此，“为人师表”不能排除私人领域。教师个人的道德品质对学生的影响不应该排除在他

们的工作之外。 

那么，教师有没有义务和责任被要求对学生有好的影响呢?这就涉及教师的角色有没有

道德教育的责任。对于班主任和德育教师这是不成问题的，可是对学科教师这却是有必要

加以回答的。教育是一种道德实践，这就要求教师应重视教师的个人道德对于学生的影响。

虽然把个人道德纳入教师道德之中使教师长期处于一种道德重负之中，但是因混淆职业伦

理与个人道德就否定教师个人道德的教育价值则是因噎废食。何况，只教书不育人是今日

中国学校教育的一个备受垢病的问题。 

五、批判与平衡:走向教师德慧 

无论是就教育自身的道德特性来看，还是就当前教育体制下好人与好教师的冲突来看，

教师的个人道德仍是评价教师的不可或缺的维度，尤其是后者，靠个人良知和品格来抵御

教育体制的“恶”在当代社会里显得尤为重要。因此，教师应该是好人，好教师更应该是

好人，好教师与好人不是相互排斥的关系，而是相辅相成的关系。 

(一)教师道德评价的多元化框架 

教师应该是好人，好人的道德标准能够让教师抵御来自教育制度对专业伦理的侵蚀。

这意味着，把教师道德简单地区分为个人道德与专业伦理是不够。师德悖论意味着师德评

价和类型还有超出职业和个人之分的另一维度。 

从好人与好教师的关系来重新审视师德规范，需要在职业(专业)与个人的维度上增加

了一个公共和私人的维度。好人与好教师的冲突源于教育体制缺乏公共性。“教育是一种超



越任何利益集团的、由公共价值导向的、以扩大公共利益为目的的实践”。
【９】

仁习人们常说，

教师应有神性，因为教师应该把别人的孩子当作自己的孩子，无论学生的美丑、贫富、智

愚与否，教师都要一视同仁，不嫌贫爱富、爱美厌丑、喜智、憎愚，达到这些要求，基本

就能够符合教育过程中对自由、民主、平等的价值要求，教师也就自然具备一种公共精神。

前述教育体制的“不道德”在于学校教育成为了一种私人教育或扩大化的家庭教育，而公

与私的冲突属于“公共”维度的思考，好人是对教育体制不道德的抵制，而好的教育体制

更是对教育体制不道德的矫正，好人与好教师只有在公共教育体制之中才能和谐统一。 

因此，我们从个体一职业、公共一私人两个维度把教师道德概括为四种类型(见表 1)。

这四种类型的教师道德类型其作用场域是不同的。个体一职业维度属于工作性质范畴。公

共一私人维度属于生活空间范畴。这一表格基本上覆盖了教师道德的所有情况，为我们制

定教师道德评价指标提供了一个指南。 

                   表 1 教师道德的四种类型 

 

(1)私德是指教师在私人生活中应该遵循的道德规范，如尊重、守信、独立、自主、负

责、关心他人、孝敬父母等。有研究者还把教师的私德分为自我定向的道德与他人定向的

道德。
【１０】

这是教师作为好人的重要表现。 

    (2)公德是指教师在公共生活中应该遵循的道德规范。这是为人师表的重要范围。2008

年修订的《中小学教师职业道德规范》的“爱国守法”、“为人师表”两大德纲中的内容大

都可以归为这一范围。“公德”尤其强调教师要为社会发展与人类未来负责。
【１１】

这体现了

教师道德的社会维度，是沟通好人与好教师关系的重要基础。 

(3)关于师德当前存在职业道德与专业伦理的学术争论，这也是当前师德研究中的重要

内容。但是无论职业要求还是专业要求，两者都属于教师在教育教学过程中应该遵循的道

德规范。考虑到教师道德愈加强调专业伦理，以及避免当前关于教师职业道德讨论的混乱，

我们更强调教师专业伦理。师德的主要内容为教师对学生的健全发展负责。这是对好教师

的道德要求。 

(4)师道是一种比较特殊的个体化的职业道德，涉及教师道德在信仰层而的内容，属于

教师道德的深层结构。单列出这一类型是强调作为事业的教育与作为职业的教育之间的区

别。作为事业的教育是教师内心的选择，作为职业的教育是教师无奈的选择和外在的强加。

作为事业的教育，使得教师能够真正地从内心认同自己的职业，也能够真正践行教育之道，

从而能够抵御外在的压力与制度的“恶”。陈桂生先生认为，师道是职业社会之前教师的价

值观念，主要回答为什么当教师的问题，即为了社会价值观念如仁义，或者以教育为业的



职业根本;在现代职业社会里，师道成为了少数人的选择。
［１２］

柏拉图把好人定义为:“一个

人如果宁可自己遭受不义也不去行不义，那么这个人就是一个好人。柏拉图对这一定义的

论证最终不得不求助于信仰。也就是说，好人为什么宁可自己遭受不义，也不去行不义是

不能被证明的，也不需要这样的证明。
［１３］

教师以好人的身份抵制体制的不义，需要的也是

这样一种信仰。因此，师道就成为建立好人与好教师相辅相成关系的重要保。 

(二)批判、责任与教师德慧 

教师道德的评价以及教育的前提是教师的独立自主。公德、师道以及私德都要求教师

对不道德的教育体制采取抵制与批判的态度，这意味着教师必须独立自主，但是在教育国

家化之下，这很难做到。当前教师职业道德是由国家制定的，没有教师专业组织参与，是

一种外在的、强加的规训。“作为公民的教师成立、参与教师专业自治组织，符合《社会团

体登记管理条例》，符合国家、社会以及作为公民的教师自身的利益。”因此，教师专业自

治组织应该成为教师道德规范的制订主体。
［１４］

 

强调教师独立自主的更重要含义在于，好人与好教师的冲突源于教育体制缺乏公共性，

教育的公共性要求教师应该成为一种知识分子。学校教育既有适应社会的功能，更要有超

越现有社会的功能，这要求学校培养出政治主体和社会能动者，让学生要具有改变世界的

能力。美国学者吉鲁主张，教师“承担作为公民和学者的责任，就意味着要采取批判的立

场，使他们的工作与更广泛的社会问题联系起来，给学生提供知识并就紧迫的社会问题进

行辩论和对话，提供条件让学生们满怀希望，并相信公民生活至关重要，相信他们在形塑

公民生活以及为所有的群体拓展公民生活的民主可能性上能够做出独特的贡献。”
［１５］

《国

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 年)》把坚持以人为本、全而实施素质教育作

为教育教育改革发展的战略主题。素质教育作为一种教育理念与应试教育的区别正是人的

教育与工具化和功利化教育的区别。学校教育的素质教育转向要求当代教师具有公共意识，

成为一种知识分子。 

教师道德评价的重点应该是处理不同类型的教师道德的平衡能力。教师道德的讨论更

应强调的是应用，即在不道德的学校组织和教育管理体制里，如何较好地处理好人与好教

师的关系。这就需要教师的智慧。何谓智慧，按照美国心理学家斯滕伯格的观点，是指以

价值观为中介，运用智力(intelli-gence)、创造性和知识，在短期和长期之内通过平衡个

人内部、人际间和个人外部的利益，从而更好地适应环境、塑造环境和选择环境，以获取

公共利益的过程 C1}7 斯滕伯格强调价值观与平衡。作为一种德性，教师的道德智慧是指教

师在教育教学过程中，在价值观调节下灵活处理不同类型的教师道德的平衡能力。 

处理不同类型教师道德的价值立场是一种公共教育责任。教师作为知识分子必然要求

教师基于公共责任的立场来抵制和批判教育体制的不道德。教师的公共教育责任意识意味

着教师要对学生的发展负责、对社会负责、对历史负责，即教师的专业责任、社会责任和

历史责任。(1)教师的专业责任是教育者以专业知识来服务社会所必须具有的一种道义感和

责任感，这要求教师具有自主判断能力，而不被社会其他利益主体的违背教育精神的观点



所左右。(2)教师的社会责任是为整体人类发展负责的一种社会责任。真正为学生发展负责

应该是让学生认识到自己和自身的发展与外在世界的关系，让学生具有较强的社会责任感

和公民意识，成为改善社会的重要力量。(3)教师的历史责任就是要求教师本着为民族、人

类社会的未来负责的态度和使命感去从事教育。教育本身培养的是未来社会的一代人。针

对应试教育及其带来的教育市场化，“教育者需要重新承担对未来世代的义务，……无论对

什么民主社会来说，道德状态的最终的检验，就是这个社会中孩子们的状态。所以，教育

应该与一项具有内在合理性的乌托邦工程结合在一起，鼓励学生以及其他公民把自己重新

概念化为批判的社会能动者，超越他们己知的世界，构想一个更美好的世界。同时，努力

斗争，使作为一种健康的民主文化和社会秩序之核心的组织和制度能够发挥作用和力量。 

在公共教育责任的价值立场上，教师根据自己的教育教学工作，以及公共与私人的不

同场合，采取应当的方式做出自己的选择与判断，让不同类型的教师道德在教师身上形成

一种结构化的德性，这就是教师德慧。教师德慧因而成为解决“应试教育”体制下好人与

好教师相互冲突的一种可能选择。 

 

参考文献: 

[1]甘剑梅.教师应该是道德家吗—关于教师道德的析学反思[J].教育研究与验,2003(3). 

[2]檀传宝.论教师“职业道德”向“专业道德”观念转移[J]. 教育研究,2005(1). 

[3]刘长海.师德建设的语境障碍及其突破[C]//中国教育学会教育学分会德育论学术委员  

  会第 22 次学术年会论文集.2013. 

[4]陈离.田田上学记[J].小说界，2013(5). 

[5]吉登斯.现代性的后果[M].田禾，译.南京:译林出版 社，2000:l. 

[6]周浩波.教育析学[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0. 

[7]金生兹.何谓好教师?—论教师的道德[J].中国教师，2008(1). 

[8]R.S. Pctcrs. Ethics and Education[J].London, Ucorgc Allcn and Unwin,1966. 

[9]金生兹.保卫教育的公共性[J].教育研究与实验,2007(3). 

[10]黄向阳.师德的边界[J].河南教育学院学报:析学社会科版,2010(6). 

[11]郑富兴.当代学校组织的伦理基础[M].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2010;212-219. 

[12]陈桂生.师道辨析[J].河北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2008(5). 

[13]何宝峰.好人存在，好人何以可能—阿格妮丝·赫勒 论道德析学的基木问题[J].    

   信阳师范学院学报:析学 社会科学版，2012(6). 

[14]杜时忠.以专业伦理精神重构师德规范—以“2008 版 师德规范”为研究对象[L]//全 

   国首届教育伦理学学术研讨会论文集.2013-09-26 ; 238. 

[15]亨利·A·吉鲁.教师作为知识分子—迈向批判教育学[M].朱红文，译.北京:教育 

   科学出版社，2008;研. 

[16]Stcrnbcrg,  Robot J..Words to the Wise about Wisdom? A Commentary on Ardclt’  

   s   Critique of  Baltes[J]. Human Development, 2004,47; 286-289，转引自:   

   汪凤炎，郑红.五种西式经典智慧观的内涵及得失[J]. 自然辩证法通讯，2010(3). 

 

 

 

 



Good Person and Good Teacher 

                          ZHENU Fu-xing 

(Institute oI Educational Science, Sichuan Normal University, C'hengdu 610066，China) 

Abstract:The assessment of teachers’morality faces two paradoxes. One is that 

teachers’social reputation descends but they appeal to alleviate moral burdens on teachers.  The 

other is that good person is not good teacher in the examination-oriented education system. It is a 

question whether teacher should be a good person.  The neglect or decline of teachers’morality 

results from the instrumentalization，technicalization，and utilitarianism of modern schooling.   

When the educational system is immoral，teachers still should be good persons.  There are four 

types of teacher morality assessment framework and content in the dimensions of 

person-occupation relationship and publi}private relationship:private virtues，public morality，

teacher morality(professional ethics) and teacher doctrine.  Teacher morality assessment should 

focus on teachers’moral wisdom，referring to the ability to balance and deal with different types 

of teacher morality based on the public educational responsibility. 

 Key words:teacher morals;good person;good teacher;teacher morality;moral wisd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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